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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1991年～2005年，乡城县人民执行工作局共受理各类执行案件551件。

六、审判监督

1994年，按照“立审分离”的原则，县法院设立告诉申诉庭。2000年，按照上级法院的要求，

成立审判监督庭，专事审判监督工作。

2000年7月，撤销了告诉申诉庭，成立立案庭。

2000年～2005年，共受理各类民事案件425件、执行案件551件，审查申诉案件9件，采取诉讼

保全措施14次，涉及标的价值7.8万元；送达各类司法文书1 139件；调查取证43份；接待和处理信

访113件（次）；调处简易纠纷17件；办理支付令案件196件。县法院为规范立案和审判监督工作，

还制定了《立案工作职责》、《审判监督庭工作职责》等规章制度。

七、物资装备建设

2003年，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后，面对物资装备落后这一现状制定了“抓规划、抓资金、抓建

设、抓完成，三年建成一个崭新的人民法院”的奋斗目标。

乡城县人民法院审判综合大楼于2003年动工， 2004年7月竣工，总面积达3 870平方米，总投资

460万元。2003年，购置一辆桑塔纳2000型警车， 2004年，新添一辆“猎豹”牌警车。

第四节　司法行政

一、机构

根据乡府办发〔2002〕9号文件规定，乡城县司法局内设办公室、法制宣传教育股（挂县法制

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牌子）、基层工作股（挂乡城县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委员会办公室牌子）、

公证律师股（挂法律援助股牌子）。截至2005年，乡城县司法局有干警10人（男6人、女4人）。

公务员6人、工勤人员4人，其中：本科2人，大专6人，中专2人。有律师1名、公证员1名。1991

年～2005年，历任局长为太基、公色阿麦、昂翁次称、王云洁、杨志坚；副局长为白腰丹巴、谢向

东、彭错、李志筠。

二、普法教育

1991年，是“二五”普法工作的第一年，县司法局于同年5月在全县范围内以《税法》为主开

展宣传咨询活动，同年9月，法建办将“二五”普法工作安排及实施规划报县人大审议，并在第八

届八次全委会上作出了决议。

1992年3月，在全县范围内印发“二五”普法试点及机关普法安排意见。4月～6月，在尼斯乡

开展“二五”普法试点工作。

1993年，采用以点带面的形式深入实施“二五”普法工作，组织业务人员分组到各乡（镇）开

展骨干培训，共举办培训班5期，培训骨干1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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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在全县范围内宣传《宪法》、《土地管理法》、《森林法》、《野生动物保护法》、

《婚姻法》、《甘孜州佛教寺庙民主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完成了偏远农村普法教材学习任务，群

众受教育面达到60%～80%。同时结合“二五”普法工作，在全县范围内举办“二五”普法考试，

应考1 800人，实考1 194人，占应考人数的66%，其中，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实考31人，占应考人

数的95%。及格率达80%。

1995年，是乡城县“二五”普法工作的验收年，县司法局于10月1日～15日，抽调26人组成4个

工作组分赴全县76个单位、12个乡（镇）进行了“二五”普法自查验收，验收结果为90%的单位合

格。

1996年～2000年，在“三五”普法工作中全县共召开各级动员会68次，有2.3万人次参加，召

开党政领导动员报告会16次，有1.2万人次参加，举办各类法制讲座38次，有1 800人次参加，举办

“三五”普法依法治县培训班10期，有455人次参加。全县共出动宣传车63次，书写张贴普法标语

900多幅，制作法制专栏、橱窗12期，图片65张，接待法律咨询1 600余人次，编印普法学习资料300

余份，征订《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基本知识》等普法学习资料300余本，播放专题片8次，普法下乡45

次。县委中心学习组举办法制讲座6次，正科级干部举办法制讨论15次，共有1 000余人参加学习。

在依法治校中广泛进行了《预防青少年犯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学习。在依法治寺中加强

了对僧侣的爱国主义教育。共派工作组人员1 575人，进驻乡（镇）和寺庙开展工作315次，工作天

数达343天，召开各种会议230次，受教育群众达25 080人次，僧侣942人次。对全县干部职工进行普

法考试，应考人数1 924人，实考1 787人，通过五年普法工作，全县法律普及率达92%，其中，副

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参学率达95%，考核合格率达100%，机关、学校教师参学率达90%，考核合格率

达92%，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参学率达85%，考核合格率达87%，农牧民、城镇居民、僧侣参学率

达75%。学校受教育面达97%。经州法建“三五”普法工作小组验收，乡城县普法教育取得了126分

的好成绩。

2001年～2005年，在“四五”普法工作中，普法教育领导小组共下基层指导工作60余次，发放

学习资料2 000份，共有2.5万人次接受了“四五”普法教育。干部学法普及率达100%，公职人员学

法制度化，干部职工学法推行培训制和考评制度，农牧民群众实现法制教育经常化。组织农村普

法宣传队“送法下乡”。在全县13所中小学中，有12所聘请了从事法制工作的副校长，举办法制讲

座78次。加大了依法治寺和对宗教界的普法力度，“四五”普法期间，共发放藏汉文《宗教事务条

例》1 000余份。

三、法律服务

1991年1月，在全县范围内出台各类经济合同必须办理公证的文件。全年共办理各类公证122

件，其中：贷款合同101件、建筑工程承包合同10件、劳务合同4件、抚养合同4件、聘用合同3件。

1992年，为搞好公证工作宣传，1月～6月，共办宣传橱窗4期，发放宣传资料1期。全年共办理

公证合同31件，其中：抚养合同4件、贷款合同5件、承包合同7件、房屋买卖合同2件、购销合同2

件、建筑工程承包合同4件、一般合同7件，办结率达98%。

1993年4月，对各类公证进行自查，未发现错证、漏证现象。全年共办理各类公证26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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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抚养合同1件、贷款合同1件、解除聘用合同1件、聘用合同3件、还款协议1件、承包合同8件、

其他经济合同11件。

1994年，共办理各类公证17件，其中：租赁合同6件、贷款合同1件、承包合同3件、劳务合同2

件、其他经济合同5件。

1995年，加大公证人员职业道德教育力度。全年共办理各类公证36件，其中：贷款合同3件、

汽车买卖合同2件、收养合同3件、承包合同10件、民间借贷合同3件、建筑安装合同5件、聘用合同

10件，办结率达98%。

1996年，公证工作实行《目标责任制》，主动介入草场承包、土地管理、招投标等工作。为庆

“七一”演讲比赛作了现场公证。全年共办理各类公证32件，其中：停薪留职协议15件、收养合同

1件、借贷合同5件、承包合同8件、购车合同3件。

1997年，主动介入招投标现场公证。全年共办理各类公证31件，其中：收养合同3件、贷款合

同3件、招投标合同12件、劳务合同8件、建筑工程承包合同1件、其他经济合同4件。

1998年，共办理各类合同公证48件，其中：宅基地使用权合同10件、借款合同14件、购销合同

1件、房屋租赁合同1件、房屋买卖合同2件、劳务合同8件、收养合同1件、招投标合同3件、其他民

事经济合同8件。

1999年7月～8月，在全县范围内对第二轮土地承包公证进行宣传和现场公证。全年公证土地承

包合同1 375件、房屋出租合同4件、房屋买卖合同1件、抵押贷款合同2件、建筑施工合同2件、劳

务合同8件、购销合同1件、招投标合同6件 、果园承包合同1件。

2000年，对乡城县启动农网改造建设工程、县交通客运大楼等大型招投标工程做到提前介入，

严格监督、依法办证。全年公证经济合同33件、民事合同8件。

2001年，有7名干警和3名司法助理员报考并取得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资格证。全年共办理经济行

政代理1件，担任法律顾问1家，办理各类公证45件。

2002年，共受理经济诉讼代理8件，受理公证35件。

2003年，积极为全县重点建设、城市改造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公路建设等工程项目承包及招投

标提供公证服务。全年共办理各类公证38件，其中：经济合同32件、民事合同6件。

2004年，公证工作在严格执法、依法办证的前提下，对重大疑难和新型公证制定了讨论、请

示、审批制度。全年共办理公证47件、代写文书8件、提供法律援助2件5人次。

2005年，开展“公证教育规范树形象”活动，以活动为契机，加大质量监督，杜绝错证、漏证

现象。全年共办理各类公证13件，其中：经济合同6件、民事合同7件。

四、调解工作

1991年，全县共有专（兼）职司法助理员12人，农牧区和企事业单位共建立51个调解组织，有

调解人员163人。全年成功调解各类纠纷103件。

1992年，依法调解各类纠纷81件（婚姻纠纷19件、邻里纠纷21件、房屋宅基地纠纷8件、生产

经营纠纷12件、其他纠纷21件），成功48件。

1993年，调解各类纠纷64件（婚姻纠纷31件、赡养纠纷1件、邻里纠纷9件、房屋宅基地纠纷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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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债务纠纷7件、赔偿纠纷1件、其他纠纷6件），成功41件。

1994年，调处各类纠纷82件（婚姻纠纷31件、邻里纠纷10件、生产经营纠纷8件、赔偿纠纷1

件、房屋宅基地纠纷18件、其他纠纷14件），成功72件。

1995年，调处各类纠纷123件（婚姻纠纷37件、赡养纠纷3件、邻里纠纷23件、房屋宅基地纠纷

27件、生产经营纠纷15件、赔偿纠纷1件、其他纠纷17件）。

1996年，调解各类纠纷191件，成功180件，成功率达94%。

1997年，调解各类纠纷96件，成功92件，成功率达96%。

1998年，全县共有调解领导小组12个，调解委员58名，调解员186名，配备司法助理员12名。

全年调解各类纠纷112件，成功100件，成功率89%。

1999年，调解各类纠纷87件，成功83件，成功率95%。

2000年，经过调整充实，乡（镇）调解领导小组13个，司法助理员共有13人，村级调解委员会

51个254人，公路分局调解委员会17个56人，全县81个调解组织共有310人。全年共调解各类纠纷75

件，成功71件，成功率95%。

2001年，调解各类纠纷48件，成功45件， 成功率94%。

2002年，调解各类纠纷37件，成功34件，成功率92%。

2003年初，对各乡（镇）司法助理员进行为期3天的培训。4月～6月，会同县上相关部门组成

工作组深入农村宣传法律法规，调处春耕引发的各类纠纷13件。县司法局收到3名刑释解教人员出

监通知书，在做好刑解人员安置衔接工作的同时， 通过各乡（镇）党委、政府进行了解，切实做

好他们回归社会的思想稳定工作。全年共调解各类纠纷47件，成功46件，成功率98%。

2004年，调解各类纠纷100件，成功98件，成功率98%。其中，在春耕农忙期间成功调解各类

纠纷25件。

2005年，调解各类纠纷111件，成功107件，成功率96%。春耕期间调解纠纷34件，成功32件；

防止群体性械斗2件，其中1件由有关单位出面调解。

1999年，乡城县司法局获“四川省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先进集体”称号；2001年，省司

法厅授予县司法局实现乡乡成立司法所集体三等功。

表5－29　2002年～2005年乡城县政法解困工程建设表

名称 建设时间
补助金额

（万元）
设施设备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实施单位 责任人

学竹派出所

学竹派出所

水洼派出所

热打人民法庭

县政法委

县司法局

县公安局

县司法局

2002

2003

2003

2003

2004

2004

2005

2005

10

20

20

20

30

20

36

17

办公设备

办公设备

办公业务用房

办公业务用房

—

—

—

—

150㎡

250㎡

250㎡

300㎡

—

—

—

—

县公安局

县公安局

县公安局

县人民法院

县政法委

县司法局

县公安局

县司法局

董晋康

董晋康

董晋康

肖彭错

多吉

杨志坚

董晋康

杨志坚



·  217 ·

◎ 第五篇　政　治

第一节　县人民武装部

一、机构

乡城县人民武装部（简称“人武部”，下同）是同级地方党委的军事部门和同级地方政府的

兵役机关，接受上级军事机关和同级地方党委的双重领导。1990年8月，根据参动字〔1990〕54号

文件要求，乡城县人武部收归军队建制，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川省乡城县人民武装部，为正团

级单位，隶属四川省甘孜军分区，设军事、政工、后勤3个科和办公室。2005年，乡城县3个片区工

委、12个乡（镇）中，除黑达片区、学竹片区外，均配备了专职人武部部长，享受正科或副科级待

遇。1991年～2005年，乡城县人武部历任部长为四郎达吉、曹其铭、孙礼、张青康、牟文高；政委

为仁青、熊朝军、赵定成、李超、李建松；副部长为苟立学、彭错、袁家祥、布泽仁、韩源、王永

全、吴乾志。

二、民兵    

1991年～2005年，经过县人武部的几次调整，全县实现了民兵规模适当、布局合理，并逐步

把民兵工作重点放在了提高民兵质量上来，每年都要对新任职民兵干部进行30天训练（含3天政治

教育），有所侧重地安排训练内容，使参训兵力始终保持在实力总数的80%以上，做到了人员、

时间、内容、效果“四落实”。还从“基干”民兵中择优挑选，组建了县、乡、镇3级民兵应急分

队。据2005年统计，全县18岁～35岁的服预备役总人数4 685人，“基干”民兵总数为600人（含退

伍军人81人，地方专业技术人员51人），编为2个营，12个连，38个排，114个班。同年，确定预征

对象128人。全县建立健全民兵党团组织16个，机关民兵应急分队94人，辖3个排，设立了临时党支

部、团支部和军人委员会。

三、国防教育

1991年～2005年，乡城县国防教育委员会通过广播、板报、挂图、橱窗、讲座等形式开展国防

教育，共开展大型教育活动8次，印发各种教育资料、图片23 00余张，图书310本（册），受教育

群众达1.69万人次，举办专题报告会4场，受教育民兵3 600人次。 在县委党校开设国防教育课，每

年对拟任区科级干部进行1～2次系统的国防教育，年培训干部350人次。在中小学开设了国防教育

课，利用新生入校的时机，对中小学生进行国防常识教育，每年培训学生500人次。增强了全民国

防观念，提高了全民国防意识。

第七章　军　事


